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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现将《税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1.税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文书式样标准 

2.税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文书参考模板 

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

2020年 7月 28日 

税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规范 

为规范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答复工作，

充分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制定本规范。 

一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提出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取当面申请、邮寄申请、互

联网在线平台申请等方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并在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表中准确详实填写申请人信息、所需政府信息事项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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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获取方式等。税务机关应在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中列明申请渠

道和有关要求。 

（一）当面申请。申请人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或者证明文

件，直接到税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（以下简称信息公开

机构）当面提出申请。申请人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口

头提出，由信息公开机构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，并由申

请人签字确认。 

（二）邮寄申请。申请人自行下载并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表，连同有效身份证明或者证明文件复印件，邮寄到信息公开机

构。在信封上应注明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。 

（三）互联网在线申请。申请人可以登录税务网站，在线填

写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。信息公开机构应当安排工作人员工

作日及时查看并处置在线申请。 
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登记 

税务机关信息公开机构应当建立台账，对收到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及办理情况逐一记载。应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收到申请的时间。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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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信息公开机构应向

申请人出具登记回执，以申请人提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 

2.申请人以特快专递、挂号信等需要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税务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 

3.申请人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的，信息公开机构应当于收到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进行确

认，以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 

4.申请人通过互联网在线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信息公

开机构应当于收到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进行确认，以确认之日为

收到申请之日。 

上述所称“确认”，是指信息公开机构通过电话或者申请人

提供的其他联系方式，向申请人告知税务机关已收到其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。 

（二）申请情况。申请情况主要包括申请人信息、申请渠道、

申请公开的内容、信息获取的方式等，其中申请人情况分以下两

种情况进行登记： 

1.申请人是公民的，应登记申请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

电话、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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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登记申请人名称、性质

（按工商企业、科研机构、社会公益组织、法律服务机构、其他

等划分）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

联系人姓名。 

（三）办理情况。主要登记办理的过程及进展等情况，包括

补正、征求意见、答复、送达等情况。 

（四）复议诉讼情况。主要包括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、行政

诉讼及相关进展、结果等情况。 

三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审核 

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信息公开机构应当对申请内容进

行审核。申请内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应及时告知申请人进行补

正。 

（一）应当补正的情形 

1.未提供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证明、联系方式的； 

2.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、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性描述不

明确或有歧义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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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不明确的，包括未明确获

取信息的方式、途径等。 

（二）补正告知的方式。需要申请人补正的，信息公开机构

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事项、

合理补正期限、逾期不补正的后果。 

1.申请人要求邮寄送达但未提供联系方式、邮寄地址的，税

务机关应告知申请人提供。因申请人未提供联系方式或者邮寄地

址而无法告知其补正的，对其申请予以登记备查，自恢复与申请

人的联系之日起，启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程序。 

2.申请人未提供身份证明的，税务机关应告知申请人提供。

如果申请人的身份影响到对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判断，或者可能

存在冒用身份等情况，信息公开机构可以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进

行核实。身份证明存在问题的，可以与申请人进一步沟通，或者

启动补正程序请申请人提供正确的身份证明。 

3.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特征性描述无法指向特定信息、理

解有歧义，或者涉及咨询事项的，税务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

更改、补充，并对需要补正的理由和内容作出辅导与释明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13


